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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柳市监处字〔2022〕46号

当事人：莫远敏

经营场所：柳州市古亭山美女山采石场内的砖瓦结构仓库

身份证号码： 450821********4330

联系电话：189****5990
联系地址：柳州市鱼峰区羊古亭大道209古亭春苑*******

。

2022年5月26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到柳州市古亭山美女山采石场

内的砖瓦结构仓库检查时发现，该经营场所正在从事酸笋、酸豆角、

酸菜加工，当事人在现场未能提供《营业执照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

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,当事人上述行为涉嫌无证无照从事食品小作坊

经营。为进一步调查该当事人经营情况，办案人员通过现场检查、拍

照和对当事人进行询问等方式进行调查。

调查认定的事实：经查实：当事人在未取得《营业执照》和《广

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的情况下，擅自于2022年5月10

日开始在柳州市古亭山美女山采石场内的砖瓦结构仓库从事食品小

作坊经营，至2022年5月26日被查获之日止，当事人从事食品小作

坊经营获得利润1680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证据一：当事人莫远敏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，证明了当事人

的身份。

证据二：现场检查笔录1份、现场检查相片2张，证明当事人在

柳州市古亭山美女山采石场内的砖瓦结构仓库从事食品小作坊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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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事实。

证据三：当事人的询问笔录1份，证明当事人在未依法取得《营

业执照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的情况下在柳州市

古亭山美女山采石场内的砖瓦结构仓库从事从事食品小作坊经营的

事实。

证据四：当事人和陈开星签订的租赁协议复印件一份，证明当事

人在未依法取得《营业执照》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登记证》

的情况下在柳州市古亭山美女山采石场内的砖瓦结构仓库从事食品

小作坊经营的事实。

以上证据和笔录均由当事人签名认可。我局认为上述证据已形成

证据链，足以证明当事人违法事实。

案件性质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

第二条和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

第十七条的规定，属无证无照从事食品小作坊经营的行为。其所获得

的利润1680元为违法所得。

本局于2022年5月30日，给当事人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【柳市监告字(2022)46号】,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陈述、申

辩权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处理意见及依据：依据《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》第十三条“从

事无照经营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

予以处罚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无照经营的处罚没有明确规定的，由工

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1万元以下

的罚款。”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

“未经设立登记从事经营活动的，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

得；拒不改正的，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

依法责令关闭停业，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以及《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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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

“违反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、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，未取得食品小作

坊登记证、小餐饮登记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予以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

以下罚款；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，还应当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

营的食品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。”的规

定，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，并对当事人作如下处罚：

一、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；

二、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1680元；

当事人应自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将上述罚款

交到工行柳州分行龙城支行(户名：柳州市财政局代收代缴专户，帐

号：2105403009249013423,逾期不缴纳的，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3%加处

罚款。

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，向柳州市人民政府书面申请复议。或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

个月内直接向柳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诉讼。

根据《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和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信息

公示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本局将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、门户网

站、专业网站等公示上述行政处罚信息。

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2年6月8 日

(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)

本文书一式两份， 一份送达， 一份归档。


